

釀酒高粱「臺南7號」和「臺南8號」專屬授權內容

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稱甲方)提供釀酒高粱「臺南7號」和「臺南8號」之父、母親本、F1雜交種子採種技術及協助乙方建立授權標的之採種技術與流程等技術內容，此授權內容由甲方得分次以書面、面談、示範等方式交付，授權廠商(以下稱乙方)，若有此項技術之相關問題時，得洽請甲方提供。

二、由甲方於契約生效後6個月內將本授權標的雜交種之親本種子(第1年提供臺南7號和臺南8號母本種子各60公斤和父本種子各20公斤。第2年提供臺南7號和臺南8號母本種子各120公斤和父本種子各40公斤。第3年提供臺南7號和臺南8號母本種子各180公斤和父本種子各60公斤)交付予乙方，以利乙方進行本授權標的F1種子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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